附件1：用户需求书

智能疏散系统蓄电池中修项目

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名称

智能疏散系统蓄电池中修项目

二、项目概况

本项目计划将西安地铁临潼线（9号线）正线各车站、区间风井、主所、香王车辆段的智能疏散系统集中电源箱内原装磷酸铁锂电池更换为阀控式铅酸蓄电池。
三、项目范围及内容

本项目范围涉及西安地铁临潼线（9号线）正线各车站、区间风井、主所、香王车辆段的智能疏散系统集中电源箱，共计涉及171面（具体位置见附件1）。新安装阀控式铅酸蓄电池共计513块，其中12V20AH电池93块、12V40AH电池315块、12V65AH电池105块；电池柜171个，相关辅材等。
四、技术与工艺要求 

1.执行标准

本项目须遵循对应国家规范，主要包括《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2015）、《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2011）、《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GB17945-2024）、《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2018）、YD/T 799-2024《通信用阀控式铅酸蓄电池》等。

2、蓄电池要求

本次采购的12V/20Ah、12V/40Ah、12V/65Ah三种规格的阀控式铅酸式蓄电池，须通过CQC认证和TLC认证。认证范围：认证须完整覆盖本次采购的三种规格蓄电池，认证产品型号、规格须与本需求书规定及实际供货产品完全一致，无规格遗漏、型号偏差，申请人须提前在投标申请阶段提交其认证证书。

3、蓄电池柜要求

蓄电池柜颜色为黑色，蓄电池柜须为蓄电池提供安全存放、便捷布线及可靠防护环境，适配本次采购的三种规格蓄电池及现场安装场景，集成漏电保护装置，所有要求须兼顾结构稳定性、操作便捷性及现场可执行性，具体如下：

3.1 规格尺寸要求

适配设计：具体尺寸须严格依据三种规格蓄电池实际外形尺寸进行适配设计，申请人须在生产前实测蓄电池外形尺寸，形成尺寸复核报告，经采购方确认后再行生产。要求箱体有足够的机械强度，蓄电池安装后不会摇晃及变形。安装完后电池离地距离不少于10CM。

3.2 防护及散热要求

防护等级：柜体防护等级须不低于IP54，现场进场时抽样检测，柜门须配备耐高温、耐老化密封胶条，密封严密，同时设置防盗锁具（防锈、防撬），防止人为误操作或破坏，锁具开关灵活，使用寿命不低于5年；

散热设计：柜体须具备良好的自然通风散热功能，柜门或侧板须设置防尘、防水通风措施，确保柜内空气循环畅通。现场安装时，须确保散热口无遮挡，散热通道畅通，杜绝因热量积聚导致蓄电池寿命缩短或热失控风险。

4、配件要求

蓄电池与线缆之间连接为螺栓连接，螺栓规格适配12V系列蓄电池接线端子；接线端子处设有绝缘保护罩，安装后无松动。

电池接线端子（压接端子使用镀锡铜材质）纯铜串联线：采用无氧纯铜材质，线径为16mm²，线芯无断丝、无氧化；线缆外皮采用低烟无卤阻燃、耐温、耐腐蚀材质。

电池接线软引线：采用多股纯铜软铜线，线径为6mm²，长度依据现场情况确定。

五、工期要求
该项目实施周期暂定自签订合同之日起90天，具体入场时间以采购人通知为准。申请人须在约定周期内完成全部工作内容。

六、质量保障

1、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地方、行业及采购人有关部门对施工质量的有关规范、规定。

2、坚持把“质量第一，用户至上”作为质量控制的基本原则。

3、针对质量目标编制质量检验与管理体制实施细则，编制工作关键项目的维护技术措施，并严格执行，做好预防措施、控制质量通病。

4、所提供设备设施及材料应符合国家规范强制性要求。蓄电池应与原设备兼容，申请人提供产品合格证等资料。

七、安全管理

1、现场所有施工人员必须遵守安全生产法规、规范、标准以及采购人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

2、作业时应按规定在车站登记办理相应的请销点手续。

3、申请人现场施工人员应持有电工证，并通过甲方安全培训考试并取得施工作业许可证。

4、施工中使用的工器具应经常检查、保养，发现异常时，应及时修理或更换。

5、施工现场物料应堆放整齐，不得随意乱放，施工完毕后必须清理打扫现场，做到工完场清。

6、施工过程中应降低施工噪音，避免对周围的干扰。

7、施工前作业人员必须做好周边既有设施设备的成品保护，施工过程当中周边设施遭到损坏，尤其是存在安全隐患时，若暂不具备恢复条件，做好防护与警示并及时处理。

8、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规范及工期要求保质保量完成，因施工质量不达标、工期滞后等因素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申请人无偿修复并负全部责任。

9、若出现施工人员滑到、摔伤，应立即停止施工、及时救治，伤情严重时现场其他人员应拨打120救助电话。

10、施工期间禁止带电作业，全部作业过程应严格按照BZ 09-01.001 QXZT 80-2025《施工检修作业管理办法》（见附件2）中各项相关规定执行。

八、项目验收 

1、本项目完工后，申请人自验通过后提交自验报告及验收申请。双方现场进行验收，经验收合格后出具验收单并办理验收手续。

2、本项目以国家颁布的施工及验收规范为质量评定验收标准。

3、申请人所完成项目质量，经验收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申请人应负责无偿返工或修复。申请人如未在采购人业务部门规定的时间内返工或修复时，由采购人业务部门组织人员返工或修复，由此发生的费用由申请人承担。在质量保修期内发生的质量问题，由申请人处理，直至符合合同约定标准；否则，由采购人业务部门组织人员修复，费用由申请人承担。

4、申请人保证严格执行国家安全施工规范，负责相关材料保护、消防、卫生和现场文明施工管理工作，由于申请人原因造成质量事故，其返工费用由申请人承担，工期不顺延。如果出现安全责任事故，一切责任均由申请人承担，与采购人无关。

九、质保期

质保期自安装验收完成之日起2年。

十、违约责任

1.因申请人材料质量不合格或施工工艺不达标导致工程质量问题的，申请人须承担全部返工费用，并支付合同总金额30%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采购人有权进一步索赔。

2.因申请人原因引发安全责任事故的，一切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由申请人承担，与采购人无关。 
